
会政办发〔2019〕15 号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后

做好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费征缴工作的

通 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
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

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。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

税务局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社会保险费征管职

责划转税务部门后有关征缴工作的通知》（甘税发〔2018〕159

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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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厅 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

门征收的公告》（2018 年第 16 号）要求，为确保社会保险费征

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有序衔

接，平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做实 2019 年全县城乡居民养老、医

疗保险费征缴工作，现结合我县实际，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贯彻落实社保费征管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

各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化思想认识，认真学习贯彻党

中央国务院关于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，严

格按照省税务局、省人社厅和省医保局相关文件中“2019 年 1

月 1 日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到税务部门后，保持原有社会

保险费征缴方式不变，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”的要求，积极

配合县税务、人社、医保等部门稳妥有序推进社会保险费征管

体制改革，确保各项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有序开展。

二、构建齐抓共管的城乡居民社保费征管体制

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税务部门后，我县城乡居民养老

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征管工作应构建由县政府主导，税务、人

社、医保、财政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管理协调配合机制。各部门

各负其责，各司其职。税务、人社、医保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

业务范围和工作职责，针对群众关切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和

医疗保险费政策、征管等难点热点问题，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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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工作，为缴费人提供全方位的业务辅导和政策解答。

三、继续做好城乡居民社保费参保登记工作

各乡镇要协助配合县人社、医保部门获取城乡居民参保基

础信息，建立城乡居民参保基础信息库，做好全县城乡居民参

保登记工作。县人社、医保部门将全县城乡居民参保信息与全

民参保数据比对后，传递给县税务部门。

四、保持城乡居民社保费原有征缴模式不变

划转后继续在县政府的主导下，保持原有征缴模式、征管

系统、征缴流程、资金归集方式不变，由乡（镇）政府组织，

委托村(社区)、学校、信用合作社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单位

进行代收。

五、确保城乡居民社保费资金安全

各代征单位要按原有制度和规定加强对代征工作的规范化

管理，代征经办人员要加强对代征社保资金的核算管理，确保

社保资金的安全和及时入库划转。

六、加强城乡居民社保费代征工作的统计分析

各乡镇代征单位要按季对辖区参保缴费情况进行汇总统计

分析，与县人社、医保部门全县应参保人员数据进行比对，并

将应参保未参保人员情况及未参保原因登记造册，由代征单位

和所在乡镇签字盖章后，报县人社、医保和税务部门留存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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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开展城乡居民社保费代征工作的督促检查

县人社、医保、税务等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定期或不定

期对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费代征工作进行督查检查，及时发

现问题，堵塞征管漏洞，确保代征工作顺利良好开展。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2月28日

会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8 日印发


